
 

國立嘉義大學師資培育中心 108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2 次業務會議記錄 

會議時間：108 年 9 月 16 日中午 12:10 

會議地點：科學館五樓 I501 會議室 

主持人：吳芝儀中心主任                                           紀錄：陳惠蘭                                                       

出席人員：蔡明昌教授、蔡福興教授、曾素秋助理教授、林郡雯組長、宣崇慧組長、陳惠

蘭組長 

壹、主席致詞：經 9 月 10 日中心業務會議討論教師合聘案，與相關教師聯繫討論，礙於

各系所師生比問題，暫緩合聘案。 

貳、上次會議決議執行情形 

決定：持續追蹤執行情形。 

参、討論提案 

提案一【提案單位：綜合行政組】 

案由：有關本中心擬於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徵聘專案助理教授乙案，提請討論。 

說明： 

一、依據 106 年 10 月 16 日簽奉校長核可，同意聘任專任助理教授 1 名(如附件 1-1，頁

1-頁 3)。 

二、依人事室 108 年 4 月 26 日函送修正本校專任(案)教師遴聘作業時程辦理(如附件 1-2，

頁 1-頁 2)，因聘任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專任教師」需於每年 7月底前完成並簽陳

校長同意，每年 8 月底前公告一個月。礙於時程無法提報專任教師聘用。聘用 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聘任專案教師免提「新聘專任教師甄選委員會」，本中心教評會初

審於每年 10月底前，並於 11月底前提送院教評會、12 月底前提送校教評會決審。 

三、本中心徵聘專案教師啟事草案(如附件 1-3，頁 1)。 

決議：108 學年度第 2 學期聘任專案助理教授 1 名，公告啟事修正後通過如附件。  

肆、臨時動議：無 

散會 13 時 2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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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3，頁 1 

 

國立嘉義大學徵聘專案教師啟事 

聘用單位 師資培育中心 

擬聘職稱及
名額 專案助理教授 1名 

起聘日期 109年 2月 1日(須完成本校聘任程序) 

學歷 具備教育相關領域之國內、外大學博士學位 

專長條件 
一、具備教育方法(課程與教學)及教學實踐相關領域專長。 

二、具備國民小學或中等學校教師證書，並至少應在國民小學或中

等學校全職工作經驗累計達 1年以上。 

應檢附資料 1. 履歷表及自傳。 
2. 學歷證件影本。(持國外學校學位證書、成績證明，須經我國駐

外使領館、代表處、辦事處或其他經外交部授權機構驗證，並附
內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核發之個人入出境紀錄。) 

3. 經歷證件影本。(例如各級學校教師證書，可證明服務起迄日期、

職級之服務證明或在職證明，及其他可證明工作經驗之證件影

本)。 

4. 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後之著作及論文目錄一覽表(請於本校人事

室/表單下載/類別:教師聘任及升等/新聘教師提送教評審查相關表件網頁

項下下載)、代表著作抽印本或影印本(含博士論文)。 

5. 至少三門可授相關課程之授課大綱。 

6. 應徵者應檢具全部學、經歷之佐證資料(如上述)，未檢具佐證資

料或資料不齊，以致無法判斷學、經歷者，將視同資格不符。 

※所寄資料請依序排列，並自留底稿，恕不退件。 

收件截止日 
108年 10月 日(以郵戳為憑) 

收件地址 「621嘉義縣民雄鄉文隆村 85號師資培育中心收」 

信封請註明「應徵師資培育中心專案教師」，並以掛號寄出。 

聯絡方式及

聯絡人 

電話：05-2263411(分機 1759) 

傳真：05-2269631 

E-mail：ctedu@mail.ncyu.edu.tw 

聯絡人：吳小姐 

備註 
1. 通過初審者，將另行通知面試。 
2. 本校得不足額錄取。 

 

http://www.ncyu.edu.tw/personnel/itemize.aspx?itemize_sn=121946&pages=0&site_content_sn=8337&classify_sn=1184
http://www.ncyu.edu.tw/personnel/itemize.aspx?itemize_sn=121946&pages=0&site_content_sn=8337&classify_sn=1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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